
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處遇流程圖（114年7月24日）

 

 

24小時內

評估是否列為

保護個案

是
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接獲報告、

自行發現或被害人自行求助

§15Ⅰ §15IV、§7

通知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

關派員陪同偵訊
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受案

§15II

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及司

法警察查獲及救援被害人

§9Ⅰ

否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視其需求，

轉介相關服務資源協助

§15III

§15II①通知父母、

監護人或親屬帶回

§15II③其他必要之

保護及協助

緊急安置

評估有無短期安置

必要

有

無

不付安置

聲請法院裁定

(第一次)

不付安置 短期安置

聲請法院裁定

(第二次)

被害人輔導結案

§15II②

§16I前

§16II前 §16II後

§18

§16I後

72小時內

45日內向法院提出審前報告

停止安置 繼續安置

評估有無中長期

安置必要

有

無安置期滿

不得逾3個月

§30Ⅰ④

§30Ⅰ①

§30Ⅰ②

§30Ⅰ②

§30Ⅰ③

不付安置是否為本國籍

是

§23Ⅰ輔導處遇

(至少1年或年滿18歲)

否 其他適當

處遇方式§19Ⅰ①

§19Ⅰ③

§19Ⅰ①前

§19Ⅰ①後

遣返

遣返前

續予輔導§19II

§30Ⅰ⑥(停止安置)

否

§21II

§30Ⅰ⑤(中長期安置期滿)、§30Ⅰ⑥(延長安置期滿、變更處所安置期滿)

安置期滿前45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報告

每次不得逾1年(至被害人年滿20歲為止)

輔

導

處

遇

及

追

蹤(

至

少

1

年

或

年

滿

2

0

歲)

§30Ⅰ

§16I

知悉行為人為兒童或少年，依相

關法規轉介各該權責機關

§7V

是否停止安置

§16III法院①依職權或②依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、

被害人、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聲請 裁定之

是否仍有安置必要 是 聲請法院裁定 中長期安置

變更處所

每3個月處遇評估

停止安置

評估無繼續安置必要

安置期滿

§19Ⅰ②

繼續安置

§21Ⅰ

不得逾2年

§23II

聲請法院裁定

其他適當處遇

評估有繼續安置必要

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
安置將期滿


